退款声明书
苏州红璞公寓管理有限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公司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于 2019-09-18 租赁苏州红璞创智小镇项目 4 栋  4502室 ，现于 2019-12-17合同到期退租，终止合同，退还的押金至 温亚斌 个人账户上，身份证号 130927199401200951 ，银行账户      6222620910040710992                    ，开户行     北京交通银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/单位（即声明人）保证上述款项的合法性，如因上述款项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以及造成贵公司的损失，全部由本声明人承担。
本声明为不可撤销声明。


公司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